
               
法国对职务犯罪的预防与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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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说：“一个良好的立法者关心预防犯罪多于惩罚犯罪，注意激励良好的

风俗多于施行刑罚”。目前法国政府在治理腐败职务犯罪方面，遵循其先哲的教导，重视腐败犯罪

的预防，把“消灭犯罪祸根”，作为反腐败工作的指导思想，提出“要制订切实可靠的防范于未然

的计划”，并在立法和组织机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在立法上，法国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尤其是1988年制定的《政治家

生活资金透明度法》，对公务人员，包括总统候选人、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的议员、中央政府组成人

员、大区区长、海外省议会议长和较大城市市长等，财产申报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根据该法规

定，总统候选人在正式竞选开始前，必须将其有关财产状况的资料用加封条的信封交给宪法委员

会，宪法委员会在《政府公报》上公布选举结果时，应附上当选总统的候选人的财产申报单。国民

议会和参议院的议员，在上任后的15天内必须向各自所属的议院办公厅提交一份以其名誉作保的准

确、真实的财产状况申报单。所有政府成员和一些地方官员，被任命或上任后的15天内，向专门依

法设置的委员会(由最高行政院副院长任主席、最高法院和省级法院的首席院长组成)的主席提交一

份个人财产状况的申报单。议员在其任期届满前，政府成员和一些地方官员在职务终止时，也要提

交一份新的财产申报单。议会办公厅或委员会按法定的时间对申报者的财产变化情况做出报告，公

布在《政府公报》上，应申报者的要求或议长或委员会倡议，这类报告可包括申报者的说明，如果

议员、政府成员或一些地方官员未按规定报送财产申报单或竞选账目的，在1年内取消其被选资格。

近年来，立法机关对《政治家生活资金透明度法》进一步完善，如在1993年限制法人向政党和议员

候选人的捐赠基础上，1995年立法规定禁止法人向候选人捐赠，并将申报财产的人员扩大到地方议

会主席、当选议员、居民达3万以上城市的市长，以及经营规模较大的企业负责人。  

    在组织机构方面，法国进一步健全了预防职务腐败犯罪的机构，包括公共生活透明委员会、审

计法院、中央廉政署、上诉法院中的经济犯罪和金融犯罪专门法庭和预防贪污腐败中心（简称防腐

中心），尤其是"防腐中心"，其在预防腐败职务犯罪方面发挥独特作用。该中心于1993年政府批准

成立，属于独立部门，部级单位，直接向司法部和总理负责，由高级法官及内政部、地方行政法

庭、司法警察和税务部门的专家组成。“防腐中心”主要有三项工作：其一，向有关公共部门提出

防止腐败的意见；其二，通过各案分析、媒体报道、个人揭发等途径，收集有关腐败的信息，分析

腐败发展状况、规律并在年报中提出对策；其三，向政府提建议，比如在最近政府制定《公共市场

法规》时，就向政府提出有关预防腐败的建议。除了上述三项工作外，该中心还有两项主要活动：

一是与大企业包括公有企业、私有企业，如法国电力公司、法国电讯公司，签订协议，交换信息，

帮助企业建立职业规范，帮助企业了解国际规范，进行有关防止腐败方面的高层培训。二是国际层

面的活动，即开展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在开展此项活动中，防腐中心与国内高校、行政学院、法官

学院、警官学院、商务学院等联系。  

    在重点加强腐败职务犯罪预防的同时，法国也没有放松对腐败职务犯罪的惩罚。法国《刑法

典》、《劳动法典》、《公务员总法》等法律中规定了多种职务犯罪，包括诈取罪、公务员盗用公

款罪、公务员从事与职务不相容之商事罪、一般受贿罪、滥用职权受贿罪、歧视罪和妨害竞争自由

罪等。  

    在追究腐败职务犯罪方面，检察官、司法警察、预审法官等都拥有一定的侦查权。其具体程序

一般包括以下几个阶段：一、立案侦查阶段。巡逻警察或治安警察接到有关职务犯罪的举报后，按

照有关管辖的规定，通知相关司法警察，司法警察决定立案侦查之后，就通知检察官并开始侦查；

二、初步侦查阶段。初步侦查由检察官主持，检察官在初步侦查阶段除了有权亲自或指挥司法警察



实施侦查措施外，还有权签发拘票和拘留证，拘传或拘留犯罪嫌疑人并进行讯问。三、预审阶段，

在侦查过程中，属于重罪的职务犯罪必须经过预审，移送预审由检察官决定，预审法官接收案件以

后，初步侦查结束，预审阶段开始。预审法官可以自己进行案件侦查，也可以领导司法警察进行侦

查，预审法官在认为案情已基本查明时，提出预审裁定意见，结束预审并将案卷全部移交给检察

官。当检察官同意提起公诉时，案件便进入了起诉和审判阶段。 

《学习时报》第264期 

  


